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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医疗保险制度 

许艳丽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俄罗斯沿袭了前苏联时期免费医疗的传统，但鉴于经济实力有限，资金的主要来源

由税收改为医疗保险基金，即主要通过强制性医疗保险实现，劳动人口缴费由雇主承担，国

家承担非劳动人口的缴费，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同时，为适应市场化需求、满足居民多方面

需要，以自愿性医疗保险为补充。俄罗斯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理念、政府主导、法律保障、

转诊制及绝少的医患矛盾带给我们以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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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ssia followed the tradition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 free medical care, 

but in view of the limited economic strength, the main source of funds changed from 

taxation to medical insurance fund, which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compulsory health 

insurance, labor force contributions paid by employers, the State shall assume the 

payment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to implement universal free medical care. Meanwhile,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 and many needs of residents, voluntary medical insurance as 

supplement. Russian idea of universal coverage of health insurance, government-led, legal 

protection, referral system and the rare patient conflicts give us a positive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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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时期，主要是国家预算拨款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沿袭了免费医疗的传统，在 1993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第 41条明确规定：所

有人都有保持健康和享有医疗帮助的权利。国家和市政医疗机关，必须依靠相应

的预算、保险金和其他收入，为居民提供无偿的医疗帮助。不过，鉴于经济实力

有限，资金的主要来源由国家税收改为医疗保险基金。 

1 俄罗斯医疗保险制度现状 

1991 年 7月，俄罗斯通过《俄罗斯联邦公民医疗保险法》（以下简称《医保

法》），推出公民医疗保险的新举措，即同时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和自愿医疗保险。 

强制医保是国家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它提供给全体俄罗斯公民平等的机会，

建立在投保人和医保机构之间所签署的合同基础上。依据合同，后者向前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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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强制医保所规定的医疗服务，如门诊治疗、预防治疗、急救和患重病时的住

院治疗等，均全部免费。一些处方药品可免费或打 50%的折扣。1996年通过了居

民强制性医疗保险法，公民可以免费得到国家医疗保险单。每个人出生后，有一

个自己的医疗号，有权领取医保卡，按照居民所在的社区，对免费的诊所做出明

确的限定，到指定的诊所看病，住院一切费用全免，包括吃饭。所在医院没有条

件治疗时，允许转院到所在地区以外的、属于发卡单位系统所属的其他医疗机构

就医。 

自愿医保是一种补充性公民补偿机制，在患病或遭遇不幸的情况下补偿发病

相关的成本和损失，是在超出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社会接受自愿医保的医疗融

资。其方式既可以是集体投保，也可以是个人投保。按照自愿医保保险公司的规

则订立保险合同的条款，其中保证了组织和卫生服务，并指定列表范围内的医保

计划。据《医保法》规定，自愿医保“规定公民超过强制保险的计划时接受补充

的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因此，自愿医保的社会经济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保

险的有益补充。 

2 俄罗斯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行与管理 

2.1 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 

按照《医保法》第 10 条规定，俄罗斯卫生系统的财政来源包括：俄罗斯联

邦预算，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资金；国家和公共机构（协会）、企业和其他

经济实体的资金；公民个人的资金；无偿或慈善捐款和捐赠；证券收入；银行贷

款及其他债权人。 

在俄罗斯，强制医保系统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俄联邦预算拨款与企业、团体

和其他法人实体缴费，后者缴费率目前是工资总额的 3.6%，其中 0.2%上缴联邦

基金，3.4%上缴地区基金。对于没有劳动收入的居民，国家为其办理医疗保险，

保险费从国家预算中支出，其中保险费的缴纳占强制医保收入总额的 90%以上。 

1998 年 9 月 11 日，第 1096 号俄罗斯联邦政府决议“关于国家保障向俄罗

斯联邦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计划”中提到，免费医疗的资金支持 80%以上来

自于强制医保基金，尤其重要的是，34.6%用于支付非劳动人口的强制医保。 

1993 年 11 月 10 日，经俄罗斯联邦第 1018 号政府部长理事会相关决议规

定，强制性医保的保费需要所有的经济实体缴纳，不论所有制及组织和法律形式，

包括：组织，机构，企业；农民（农场主）的家庭村社，北部从事传统农业的原

住民族的社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残疾人、退休者创建的企业和组织或残疾

人、退休者人数超过 50%的企业和组织可免缴强制医疗保险金。 

自愿医保的保费由被保险人支付，如集体投保由企业支付，个人投保则个人

支付。医疗保险公司设定支付的税率，在自愿医保计划的框架内由医疗机构提供

医疗服务。按照未动用资金的合同条款，自愿医保保费可以退还给被保险人（公

民）。 

2.2 强制医疗保险参与主体 

根据《医保法》，俄罗斯强制医保有三级组织和资金管理主体。这些主体通

过签订协议履行强制医疗保险、收集和积累保费，并以此来支付医疗服务。 

（1）强制医保系统的第一级是联邦强制医保基金，它提供全面的政策和制度

管理系统。但它本身不进行保险操作，不向强制医保系统中的公民支付。联邦基

金是为实现医保的国家政策，在强制医保中承担全面协调的角色，制定基本方针，

实现对俄罗斯联邦境内强制医保的监管，并且对公民在地区医保的费用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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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制医保的第二级组织是联邦境内基金及其分支机构。此级是基本制度，

因为它负责联邦境内基金的资金收集、存储和资金分配，具体由俄罗斯联邦境内

主体组建，是一个自治的公立非营利金融和信贷机构，并向有关主管部门和行政

机关负责。 

联邦境内基金属于国有，不进入预算和其他基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企业

为劳动人口缴纳的保费部分（工资总额的 3.4%）；联邦主体对非劳动人口的预算

资金；向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和其他实体享有追索权的资金；因违反保险规则收

到的罚款；法律规定的其他来源。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强制医保在联邦境内每一个

主体内的普遍性和社会公正性。联邦境内基金的基础工作是确保强制医保系统的

财务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履行其职能，联邦境内强制医保可以创建多个城市和地区分支机构，以

承担收集保险费和医保机构的融资任务。在没有医保机构的区的分支，由该分支

机构对公民实行强制医保，即积累保费并向医疗机构结算。 

（3）强制医保的三级组织是医疗保险机构。根据俄罗斯法律，医保机构可

以是任何所有权形式和组织的法人实体，并根据保险监管部发出的执照来进行强

制医保工作，负责保险金支付的医疗服务。该机构有权同时进行自愿医保，但不

得从事其他类型的保险活动。同时，对强制和自愿保险分别单独进行核算，并不

能转移使用强制医保资金以实现商业性目的。 

2.3 俄罗斯强制医疗保险的运行模式 

强制医保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受到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影响，而每种模

式的实施形式取决于强制医保系统内各子系统的资金运行方式。 

到目前为止，不同的联邦主体有四种强制医保运行模式： 

第一种模式基于法律框架，更充分考虑医保的实施符合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本模式中，强制医保系统中所有主体都参与。投保人的资金（企业和政府机构）

纳入地方强制医保基金。该基金累计募集资金，并与医保机构签订合同。在一般

情况下，由当地政府代表签订合同，雇主作为保险费的缴纳主体监督强制医保的

执行并为他们的员工选择医疗机构。有 19 个俄罗斯联邦主体选择了这种模式，

覆盖全俄约 30%的人口。 

第二种模式是强制医保的组合系统。这意味着，给公民提供保险的不仅仅是

医保机构（给予保单和拨款给医疗机构），还有强制医保基金的分支机构。这是

最常用的强制医保方案，有 36个俄罗斯联邦主体选择这种模式，覆盖全俄 44.8%

的人口。 

第三种模式在强制医保体系统中完全没有医保机构，它们的功能被地方强制

医保基金及其分支机构所代替。这种模式被 17 个俄罗斯联邦主体采用，覆盖全

俄约 16%的人口。 

第四种模式则是由当地卫生部门负责收缴资金，直接融资医疗机构。这种情

况有 17 个地区选择，覆盖约 9.2%人口。 

3 俄罗斯实行全民健康保险的实际做法 

人人“享有健康”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普适性目标，俄罗斯正走在实践的

路上。俄罗斯居民健康状况持续好转，在某些指标如出生率水平、婴幼儿死亡率、

人圴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出现积极趋势。这些变化既可以被解释为是国家社会经济

情况趋稳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在医疗保健领域实施国家政策的结果。近几年的实

际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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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国家优先项目——《健康》项目，涉及三个

方面：提高初级卫生保健的优先地位，加强保健预防性，扩大高科技医疗救助的

应用。其基本任务是改善卫生保健事业的形势和为今后的卫生保健现代化创造条

件。俄联邦也开始努力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这在国家优先发展纲

要中有所反映）。有大病需要长期服药者，国家保证两种必需的药，病人不必自

己花钱。 

（2）俄卫生保健领域的功能是保障公民有获得免费且优质的医疗救助的宪法

权利。为此，俄罗斯联邦政府每年都要批准一个向俄联邦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救助

的国家保障计划。这一文件确定向俄联邦公民在俄联邦境内免费提供医疗救助的

种类和数量。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也拟定地方计划纲要。计划筹资来源于各级预算

资金、强制医疗保险金和其他收入。 

（3）一些联邦主体正实验性地测试国家和市属卫生保健系统内资金流转的

新机制。预计不仅非劳动居民的预算拨款要归入强制保险地方基金，而且公共缴

费、设备购置、国家和市属卫生医疗机构设施的维修等也要并入其中。因此，未

来所有资金都将通过强制医保地方基金提供给医疗机构。 

（4）俄罗斯联邦政府把提高居民药物的保证水平作为自己的任务，规定实

行一整套扩大高质、有效和安全药物的使用。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居民的药物保

障计划：对进入必须和最重要药物清单的药物生产商最高出厂价实行强制登记，

以及及时修订该清单；责成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管理机关使药物的最高批发和零

售加价水平最小化；对药品分配经销机构和药店就俄罗斯联邦各主体规定的所有

药物批发和零售加价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 

（5）实施一整套对母亲和儿童进行医疗帮助的措施。 

4.俄罗斯医疗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从俄罗斯医疗保险的制度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具体实践来看，有以下几个特

点： 

一是制度统一，覆盖范围广。强调的是全民覆盖的理念，以是否就业来决定

是否缴费，政府负责为老人等弱势群体买单，雇主负责为雇员买单。免费医疗的

范围极广，根据 1998 年通过的《国家保障免费提供医疗计划》，急救、门诊看病、

住院救治等，全部免费。 

二是统筹和管理层次高。俄罗斯的医保基金主要由联邦境内（相当于我国的

省级）基金负责筹集、管理及发放，基金的共济能力高，行政管理成本相对较低； 

三是统一经办机构和费用支付机制。医保经办由医保机构（是任何所有权形

式和组织的法人实体）进行，可同时进行强制和自愿医保。这种运作方式实质上

是政府购买服务。医患不发生直接的金钱关系，通过第三方即医保机构完成交易，

有效避免了医患纠纷。 

四是推行医药分离，医疗体制引入转诊制。既避免了医疗腐败，又提高了初

级卫生保健的优先地位，从而避免了患者盲目的向上流动。 

五是保证了强制医保中医院的公益性。俄罗斯卫生部对下属的卫生机构都拥

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管理权由卫生部下放到省和地区级的管理机构，然后再下放

到社区和农村，大多数人到城市和农村健康中心的诊所网就诊，由指定的医生负

责某一社区人群的卫生服务工作。 

总之，虽然俄罗斯经历了政治和经济转轨的剧烈震荡和巨大阵痛，但社会却

保持了相对稳定。社会保障体制尽管并不完善，但并没有失灵。俄罗斯的实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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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济改革可以实行“休克疗法”，社会保障改革却只能渐进。俄政府在医疗

保险以至社会保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了必要的转轨成本，其一系列法

规为医保制度的规范化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值得肯定的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

过程中，俄政府却没有在医保领域以市场化为导向，而是在保证一定份额公立性

医院和免费医疗的基础上，引入自愿性医疗保险，通过适当的市场介入进行融资，

医保基本能保证公共利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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